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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  公告 

主旨:公告本校 113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(113.06.26公告-第 1招)錄取名

單。 

依據:依本校 112學年度第 28屆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4次會議決議。 

公告事項: 

一、 本校 113學年度代理教師甄選(113.06.26公告-第 1招)錄取名單： 

國中輔導活動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6.73) 

姓名 正備取 

林○民 正取 

 

國中理化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4.60；備取最低分數：81.93) 

姓名 正備取 

李○緯 正取 

蔡○彬 備取 

 

高中國文(懸缺) 

(正取最低錄取分數：83.87；備取最低分數：81.73，備取

2、3、4從缺) 

姓名 正備取 

于○ 正取 1 

廖○廷 正取 2 

陳○儒 備取 1 

 

高中國文(侍親留停缺)因本校教師侍親留停原因臨時消

滅，本職缺停止聘任。 

 

高中體育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7.13) 

姓名 正備取 

賴○傑 正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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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中物理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0.13；正取 2從缺) 

姓名 正備取 

游○遠 正取 1 

 

高中英文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5.47；備取最低分數：84.13，備取 2從

缺) 

姓名 正備取 

廖○勳 正取 

陳○霖 備取 1 

 

高中生物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9.00；備取最低分數：84.60) 

姓名 正備取 

葉○珊 正取 

陳○凱 備取 1 

林○婷 備取 2 

 

高中地理 

(正取錄取分數：86.87；備取最低分數：82.00) 

姓名 正備取 

蔡○文 正取 

許○婷 備取 1 

李○修 備取 2 

二、 報到注意事項： 

(一) 正取人員請於 113年 7月 10日（星期三）下午 4時前至本校人事

室報到；逾時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 

(二) 報到時，請攜帶身分證、全部學經歷證件正本及 1吋照片 1張，否

則視同未報到不予聘任。 

(三) 經甄選錄取者應於錄取報到後依規定期間繳交「警察刑事紀錄證

明」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健康檢

查表（含最近三個月內胸部Ｘ光檢查），且應包含勞工健康保護規

則附表之健康檢查項目，未繳交者註銷錄取資格。 


